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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張志偉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17
傳真：02-87897604
E-mail：casals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200102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機關審查廠商納稅證明文件之相關疑義，復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2年5月2日府授工採字第1123011907號函。

二、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（下稱資格認定

標準）第3條第1項第2款：「機關依前條第一款訂定與提供

招標標的有關之基本資格時，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

需要，就下列事項擇定廠商應附具之證明文件：二、廠商

納稅之證明。如營業稅或所得稅。」上開規定將「廠商納

稅之證明」列為投標廠商資格之一，係為確認投標廠商有

合法納稅，爰以廠商依法申報、繳納營業稅或所得稅為認

定基準。又前揭納稅證明文件，實務上係由財政部所屬相

關稅務機關就廠商納稅情形確認並發給紙本證明，爰資格

認定標準第3條第5項規定，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，為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臺北市政府 1120523

*AAAA1120121174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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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稅繳款書收據聯、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

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或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，合先

敘明。

三、所詢疑義，本會為推行採購作業電子化，便捷廠商參與政

府採購投標作業及機關審標作業，於政府電子採購網（下

稱採購網）介接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之納稅證明資料，投

標廠商得於採購網下載營業稅（申報及繳納）及無違章欠

稅查復資料，將該納稅證明查詢紀錄列印後附於投標文

件，作為廠商納稅證明，供機關審標之用。上開採購網產

出資料附記皆載有：「投標廠商查詢資料限招標機關於政

府電子採購網使用。此份列印之納稅證明查詢紀錄，可附

於投標文件，作為廠商納稅證明」。爰所詢關於「政府電

子採購網產出之營業稅及無違章欠稅查復資料」乙節，該

營業稅資料係來自財政部所提供即時稅務資料，其與主管

稽徵機關核發證明性質相同，爰該資料符合認定標準第3條

第5項規定，投標廠商於採購網列印之納稅證明查詢紀錄，

可附於投標文件，作為廠商納稅證明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
副本：本會資訊推動小組、企劃處（網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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